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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玄英之「理」的重玄學闡釋

宋嘉清*

提 要：成玄英作爲唐代重玄學的主要人物，其思想特色在於以「理」釋「道」來構建其重玄

學體系。面對魏晉玄學「有無」之爭及佛教思想的挑戰，成玄英提出「道者，虛通之妙理」，「虛」

是「理」無形卻實存的本體特性；「通」是「理」沒有滯礙的作用方式，並通過「理」與「事」對

舉，賦予「理」本體意義。其次，他以「自然」作爲「理」的具體內涵和重玄終旨，「自然之理」

既有「通生萬物」的普遍性，還有「正眾生之性」的規範性，強調「心證自然之理」方能「窮原徹

際，妙極重玄」，指出「偏滯之人，未能會理」的困境。最後，成玄英將「理」最終落實到修養層

面，以「遣二偏之執」，再遣「一中之藥」的方法達致「窮理盡性」的理想境界，從而實現本體論

到心性論的過渡，爲唐宋以後的內丹心性學奠定了基礎。

關鍵字：成玄英；重玄學；理；理本

成玄英（？-？）是初唐時期著名道士，重玄學派的代表人物，貞觀五年應召至京師，貞觀十七

年獲「西華法師」尊號，關於其生平事蹟散見於《集古今佛道論衡》《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新唐書》等典籍。
①
韋述（？-757）在《兩京新記》中記錄龍興觀時提到：「垂拱中，有道士成玄

英，長於言論，著《莊》《老》數部，行於時也。」
②
其現存著作以《老子道德經義疏》《南華真經

疏》爲主，這兩部著作不僅保存完整，且廣爲流傳，影響深遠。作爲參與佛道之爭的道士，成玄英

對佛、道兩家的理論都有深入理解，中唐的名僧澄觀（738-839）認爲成玄英雖然「廣引釋教」，但

是「言有小同，義有大異。」
③
言辭和表述上或有佛教的痕跡，但是內在義理獨具特色，臺灣學者林

文彬指出成玄英的思想區別於老子和佛教之處就在於用「理」來規定「重玄之域」
④
。從成玄英的兩

部主要著作來看，「理」確爲其思想體系中的核心概念，在較早完成的《老子道德經義疏》中，成

玄英多次以「理」來詮解「道」，而後在「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才成的《南華真經疏》中

提出「理本」說，用「理」和「事」來區分《莊子》內外篇的差異，並以「理」貫通本體、心性不

同層面，在重玄學的體系建構中具有支撐性作用。

近年來，學界對成玄英之「理」已有一定的關注。例如湯一介（1927-2014）先生將成玄英的思

想置於道家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中考察，在總結王弼（227-249）「貴無」、郭象（252？-312）「崇有」、

僧肇（384-414）提出「非有非無」之命題的基礎上，指出成玄英、李榮（？-？）「運用南北朝以來

佛道二教『有』『無』雙遣之『重玄』思想資源，於雙遣『有』『無』之後，以『理』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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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韋述撰：《兩京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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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爲道教（道家）理論上之一大突破。」
①
將成玄英的重玄學思想視爲魏晉以後道家思想新的發展時

期，並且以貞觀二十一年成玄英參與的佛道之爭爲例，力證成玄英的道教立場。另外，陳鼓應先生

從「理」的範疇演變的角度指出：「唐代成玄英將『理』提升至『道』的高度，賦予『理』以最高

本體的意涵，並且把心性論引向本體論，這兩點直接開啟宋明理學的哲學理論。」
②
還有學者蘇杭從

存在論的角度闡釋成玄英的「虛理」內涵，指出「成玄英對至道虛理的理解，與中觀三論宗並無直

接沿襲關係。」
③

綜合現有研究可見，成玄英的「理」是對魏晉玄學「有」、「無」之爭的總結與超越，並且在

批判佛學的基礎上回歸道家的立場，還在本體論與心性論的統合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基於此，本

文試圖進一步探討兩個問題：第一，成玄英的「理」具有怎樣的重玄學特質，其理論體系的內在邏

輯如何展開；第二，「理」如何實現本體論向心性論的轉向。爲解決這兩個問題，本文以成玄英的

《老子道德經義疏》和《南華真經疏》爲文本依據，從「理」的哲學定位、「理」的具體內涵以及

「窮理」工夫三個層面出發，系統考察成玄英之「理」的思想。

一、以「理」釋「道」：「理」的哲學定位

「理」在成玄英的思想體系中的地位首先通過「理」與「道」的關係體現。在先秦道家思想中，

「道」是最高本體，《老子》開篇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強調「道」區別於「可道」的有形之

物，「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老子·十四章》）

這種對「道」的否定性表述，凸顯了其超越感官認知的本體特徵，成玄英繼承了道家的否定性思維

傳統，他指出：「妙本非有，應跡非無。非有非無，而無而有。有無不定，故言恍惚。」
④
以「本」、

「跡」來解釋「有」、「無」，就「道」本身而言，其幽遠希夷，是超越有形之物的本體存在，形

聲斯絕，不可捉摸，因此是「無」；就「道」之用而言，生化萬物，應跡顯用，因此是「有」，作

爲本根的「無」成就一切的「有」。然而，「本」或「跡」都只是一偏，不是「道」之全，「道」

既不是凝固的超驗的孤懸之在，不是絕對的「無」；也不是落入經驗世界被感官認識之物，不是具

體的「有」，而是「從本降跡」的體用流行之展開。「非有非無，而無而有」實際上是從道、物關

係而言，成玄英在解釋「道之爲物，惟恍惟惚」說：「道物不一不異，而異而一，不一而一，而物

而道，一而不一，非道非物。」
⑤
道作爲萬物存在的本根和依據，必須通過物的現象呈現；物作爲道

的顯現場所，又必然指向道的本體根源。這種道物「不一不二」的辯證關係實際也來源於魏晉玄學

對「本末有無」的爭論，不管是「崇本舉末」還是「崇本息末」，「有」、「無」之間是相隔的，

因此成玄英用「本跡」來解釋「有無」，解構本、末之間的對立，那麼他對「道」的闡釋就必然需

要言道及物，言物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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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陳鼓應：〈「理」範疇理論模式的道家詮釋〉，《老子學集刊》2024年第 1輯，第 1頁。
③ 蘇杭：〈成玄英虛理說的內涵、淵源與定位〉，《中國哲學史》2023年 02期，第 63頁。
④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
第 9冊，第 244頁。
⑤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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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種道物關係，成玄英提出「理」這一範疇。何以「理」釋「道」？成玄英說：「理通於

物，故以大道爲名也。」（《繕性疏》）又說：「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強名爲道，名

於理未足也。」（《則陽疏》）其義有三：首先，「道」是「理」之一名，因其有成就萬物之功用

而立名；其次，雖有「道」之名，也不足以窮盡「理」；最後，「理」貫通萬物，強調萬物的內在

秩序原理。可見，在成玄英的理論體系中，「理」具有超越萬物的本體地位，「道」是「理」的功

用之名，意味著「道」成就萬物之功用是「理」的其中之義，在這個層面上，「理」與「道」二者

互用。成玄英以具有本體意義的「理」取代先秦道家之「道」成爲生化萬物的本根和依據，《齊物

論疏》有：「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變化死生，其理唯一」。「理」不僅是

通生萬物的本原，還是貫穿萬物死生變化的自然法則，內在於具體之物，具有永恆性和普遍性，實

現了從「道」本體論向「理」本體論的轉變。

此外，成玄英在《老子道德經義疏》也有言及「道」與「理」的關係，「既能如天，次須法道

虛通，包容萬物也。既能如道，次須法自然之妙理，所謂重玄之域也。道是跡，自然是本。以本收

跡，故義言法也。」
①
「道」之虛通體現爲可以包容萬物，但這並不是終極境界，更進一步是「法自

然妙理」，此「理」便是「重玄之域」。在這裏，「自然之理」作爲本，萬物得此而生，「道」則

是「跡」，降跡立名，「理」與「道」構成了「本跡」關係。因此，在道物關係的層面上，成玄英

直接將《老》《莊》中的本體之「道」解釋爲「理」，例如《老子》二十六章有：「道者，萬物之

奧」，成玄英疏爲「道者，虛通之妙理，眾生之正性也。」
②
「道」即是虛通之「理」，落實在萬物

中爲「正性」，賦予「理」價值規範意義，並且「虛通之理，常湛然凝然，非聲非色，無名無字。」

③
成玄英的「虛通之理」具有兩個維度：其一，「虛」指的是「理」無形無狀、超越聲色卻又實存的

本體特性；其二，「通」則強調「理」周行萬物，沒有滯礙的作用方式。以「虛通之理」破「有無」、

「本末」的對立，正是成玄英重玄學立場的體現。

除了以「理」釋「道」，成玄英還通過「理」與「事」對舉，提出「理本」說。他認爲《莊子》

一書，

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蹟。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

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註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

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④

這段《序》不僅分析《莊子》內外雜篇的區別，還探討了篇名取名和註解的方式。從《莊子》的文

本結構來看，內篇是在談哲學義理，從而別立篇目以概括其核心思想，外篇則側重具體事例的闡發，

所以直接取篇首二字爲篇名，意即內篇是《莊子》根本的哲學思想，外篇針對其思想而發。從郭象

的註解方式來說，內篇之理深邃幽微，需要題下註以助於理解，外篇則不用。由此引出「理」與「事」

①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53頁。
②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80頁。
③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58頁。
④ （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 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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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辯證關係：「理」爲「事」本，「事」因「理」而發。「理」本身玄妙難明，必須以具體之事來

彰顯，事雖淺顯易懂，但無「理」則不通。這裏的「理事」關係實際上是「本跡」關係的延申，值

得注意的是，雖然成玄英認爲「理」與「事」互證，但是仍然將「理」置於根本的位置，正如解《莊》

需要先明妙理，故內篇爲先。

綜上所述，「理」在成玄英的思想體系中具有本體地位，一方面，「理」通生萬物，普遍存在；

另一方面，通過「理」、「事」對舉，確立「理」爲本的立場。這一哲學定位使「理」同時兼具雙

重意義：既是自然宇宙的本根和依據，即自然之道；又是人事領域行爲的價值標準，即應然之則。

二、自然：「理」的內涵與重玄極道

作爲本體地位的「理」，既是萬物生成的內在秩序和依據，同時也是萬物存在的價值規範，成

玄英將「自然」作爲「理」的具體內涵，使之成爲重玄學終旨。這一思想在《齊物論疏》有所闡釋：

「言我稟受自然，其理已具。」生命一旦出現，「自然之理」自在其中。而

尋夫生生者誰乎，蓋無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內不資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

註云，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以明其自然也。（《齊物論疏》）

天即「自然」之義，具有非人格化、非主宰性的特徵，萬物的生成無需外在的條件，也不依賴主觀

的意志和目的，是「自然而然」的自發狀態，郭象謂之「獨化」，強調個體之物本身具有的生長力

量，賦予個體之物本身以價值肯定。

成玄英雖然一定程度上引用了郭象的「獨化」論，但是其提出的「自然之理」對萬物仍具有統

攝性，這種統攝並非外在的強制力量，而是內在於萬物自然本性之中的潛在原理，既肯定個體自性，

又著眼於世間的整體和諧。「自然之理」對萬物的統攝性表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成玄英從「理」

的普遍性維度指出「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外物疏》）「自然之理」

萬物皆備，既在空間上普遍存在，且在時間上無止息；其次，「自然之理」作爲萬物在本體層面平

等的依據，「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稟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遺善惡於榮辱。」

（《人間世疏》）儘管君臣在社會屬性或政治地位上有差異，但是不同的人「共自然之理」，一切

生命稟自然而生，具有生命源初意義上的平等，超越了世俗的價值判斷，不存在所謂的貴賤、善惡

之別；最後，「自然之理」使得萬物各得其性，「自然之理，亭毒眾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

足稱事，咸得逍遙。」（《駢拇疏》）萬物形態各異，但皆因稟受自然之理而自性具足，因而各有

所適，其「理」一也。

「自然」即是「理」的具體內涵，其規範意義體現爲「正眾生之性」。成玄英在《莊子·駢拇》

的「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處疏解云：

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

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無）言〔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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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拇疏》）

「自然」被確立爲「正理」，是最高的準則，呈現爲「性命之情」，即性命之真。但是成玄英並不

將這一「正理」高懸在世人頭上，更不作爲某種人爲的強制規範，而是落實在個體身上，以「豈遠

哉」、「即我之自然」申明「理」的具體化。所謂「正正」，俞樾認爲有誤：

上正字乃至字之誤。上文云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此云彼至正者不失其

性命之情，兩文相承。①

成玄英直接以「正正」解，可以窺得其正反互舉的思辨方法，他將「正正」解釋爲「不正而正，正

而不正」，意即不以外力之「正」干涉生命原本的「正理」，外力之「正」將導致「不正」的非自

然的狀態，要破除「駢拇枝指」、「附贅縣疣」這類多餘之物。正正者，在於自正性命，也唯有「自

正」，才是「自然」，自己而然。因此，成玄英提出「自然」爲「正理」，既落實到每一具體的人，

又肯定生命本身的「自正」能力，消解普遍規範與個體存在的張力。

基於「理」的「自然」內涵，成玄英將「自然」作爲重玄終旨，明確提出「自然者，重玄之極

道也。」
②
何謂「重玄」？在《老子道德經開題》中，成玄英考察、評價了各家註老思想並提出應以

孫登爲正，其文有言：

嚴君平《指歸》以虛玄爲宗，顧徵君《堂誥》以無爲爲宗，……今以孫氏爲正，宜以重玄

爲宗，無爲爲體。所言玄者，深遠之名，亦是不滯之義。言至深至遠，不滯不著，既不滯有，

亦不滯無。豈唯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百非四句，都無所滯，乃曰重玄。③

可見，「玄」有二義，一爲「深遠」；一爲「不滯」。其「深遠」在於「理」幽冥難察，非言象之

表；「不滯」則在於「理」能會通萬物，無是無非。既不滯有，亦不滯無，又不滯於「不滯」本身，

破除一切執著，甚至是語言和思維，即是重玄。成玄英在這裏雖然借用了佛教中觀學派的用語和表

述方式，但其理論歸宿與佛教存在根本差異，佛教通過層層破執，最終達致的是「真空」，而成玄

英認爲破除一切滯礙之後，達致的是「自然」，肯定存在之物的本然狀態，即所謂「重玄極道」。

「自然」作爲重玄的終旨，要達到「重玄之域」——「不滯」的境界，其實現路徑在於冥會「自

然之理」，即成玄英所言：

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既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

性命也。（《齊物論疏》）

通過和自然之分，任無極之化而能無是無非、不滯不著，人與外物和諧，從而實現保養性命，盡其

① （清）郭慶藩撰：《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 288頁。
②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51頁。
③ （唐）成玄英撰，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開題》，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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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年。更進一步，

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

所服。（《天地疏》）

重玄至極者，既爲人物所歸，還爲鬼神所服，展現其引導眾生和超越性的力量。因此，「自然之理」

具有本體和境界雙重含義，「自然」是重玄修證的指向，合「自然之理」是重玄的實現方式。基於

此，成玄英批判了「乖自然之理」的表現，對「自然之理」的違背，導致的將是「失性害生」，「如

其執言不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也。」（《則陽疏》）執著於言教，不明內在之

理，既是認知的僵化，還影響到生存狀態，他稱這類人爲「愚迷之人」，「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

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漁夫疏》）因此，成玄英發出感歎：「玄

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其可得乎！」（《大宗師疏》）明悟「自然之理」成爲存在本身的

必然。

綜上所述，「自然」作爲「理」的具體內涵，從三個維度展開：從本體層面而言，萬物的生命

稟自然而生，其「理」具備，適性自足；從價值層面而言，「自然之理」可以正眾生之性，合「自

然之理」全生養性，違「自然之理」則失性害生；從境界層面而言，「自然」是重玄修證的終極目

標，冥會「自然之理」是證悟過程的實現方式。

三、「窮理盡性」：理想境界與修養方法

「自然之理」萬物具備，然而世人若不明其理且有違背之舉，將喪失自然之性。針對世人執滯

愚迷、不能冥會大道至理的困境，成玄英進一步提出「窮理盡性」的理想境界和「遣」與「忘」的

修養方法。「窮理」即意味著「盡性」，成玄英以「自然」貫通客觀之理和主體心性，主張人對自

身存在的自覺，對「理」的體證不在別處，而在自身。他在《老子道德經義疏》提出：「人常能無

欲無爲、至虛至靜者，即能近鑒己身之妙道，遠鑒至理之精微。」
①
冥道會理的修養發力之處在於人

之內心的虛靜，通過觀照自身能體悟生命之妙道，進而通達精微之至理，因此，「窮理」即是「盡

性」，「盡性」可以「窮理」，二者相即相融，共同指向重玄境界。

「窮理盡性」作爲理想境界具體表現爲「內」與「外」兩方面，成玄英將其概括爲「內放其身，

外冥於物」，並通過天人對比揭示。《大宗師疏》有：

天之所爲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爲者，謂手捉腳行，

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幾所施爲也。知天之所爲，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

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眾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爲至也。

這段論述展現了根本性的天人分野，天道的運行在於晝夜交替、四時更迭，其本質是「自爾」，是

①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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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自發的過程，非人力所能及；人道活動則在於手腳耳目執能和心智認知，這既給予世人明理體

道的可能，又潛藏著陷入主觀妄執的危險。由此，成玄英認爲不害其生在於明白天人之別，並且順

自然之理而行，把握能爲、該爲的邊界。「窮理盡性」之人，在「內」的維度上，可以安頓自身，

持守本真之性。「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天道疏》）內心的靈明洞徹可以超越形聲表像，洞見萬物本質之「理」，不管外在境遇如何變

動，在接事應物時始終保持生命本真，不失根本。在「外」的維度上，破除物我隔閡，達至「混同

一體」的圓融境界。《則陽疏》有：「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這種境

界超越了主客對立，主體消解妄念執著，沒有滯礙，在「理」的層面與萬物相通。

關於「窮理盡性」境界的實現路徑，成玄英提出「遣」的修養方法，「遣之又遣，故深之又深。

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眾物也。」（《天地疏》）「遣」這一方法，他在《老子道德經義疏》闡明：

向一中之道破二偏之執，二偏既除，一中還遣。今恐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爲滿盈，言不

盈者，即是遣中之義。①

「遣」包含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用「一中」破除「二偏之執」，「二偏」即各執一端的情況，

「一中」則是不局限於兩端，取其中道，例如成玄英提出的「本跡」關係，「本」與「跡」皆是一

端，因此又提出「本跡相即」的命題；然而，這種「一中」立場本身可能成爲新的執著，因此需要

進入第二階段，即「一中還遣」，從而避免陷入另一種形式的僵化。所謂「執教之人住於中一，自

爲滿盈」便是成玄英對執著於中道之人的批評，針對的是當時流行的佛教「非有非無」命題的弊病，

正如湯一介先生指出：「蓋因爲如果執著僧肇『非有非無』的『不真則空』的理論，那麼從一方面

說，它也是一種執著。」
②

成玄英運用「遣」的兩個階段來解釋「玄之又玄」，他在《老子道德經義疏》說：

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玄之又玄。有欲之人，

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恐行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袪

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前以一中之

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中之藥還遣。唯藥與病一時俱消，此乃妙極精微，窮理盡

性。③

「玄之又玄」即「重玄」，「重玄之域」的本質在於「自然之理」虛通不滯的特性，徹底超越一切

人爲造作和偏執。這種對「一中之藥」本身的祛執，恰恰是「自然」的詞中之義，「自然」蘊含著

反目的論的特徵，《莊子·刻意》篇批判了五類「偏滯之人」，不管是「離世異俗」的山谷之士，

還是「語仁義忠信」的平世之士，抑或是「就藪澤，處閑曠」的江海之士等，都陷入僵化的生存方

①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37頁。
② 湯一介著：《早期道教史》（增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 259頁。
③ （唐）成玄英疏，尹志華點校：《老子道德經義疏》，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 9冊，第 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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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玄英指出這些「一曲之士」的根本缺陷在於「其術止於此矣」，遠離了真正的「自然」之道。

因此，作爲「重玄極道」的「自然」既是方法也是目的，它不僅是對二元對立的超越，更是對超越

行爲本身的再超越。

在闡明「遣」的方法之後，成玄英又指出了「遣」的對象。首先是「有無雙遣」，「夫修道之

夫，日損華偽，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也。」（《知北遊疏》）

「有無雙遣」實際上就破除對本體和功用各執一端的立場，主張「即體即用」，反對將本體與現象

割裂的認知；其次是「是非雙遣」，「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

乘之遊也。」（《齊物論疏》）是非來源於彼我對立，各出於己的立場，導致自我與他者的界限越

來越封閉，因此以「彼我兩忘」消解認識主體的對立，以「是非雙遣」超越價值判斷，在「環中之

道」實現應物無窮。此外，成玄英還提出「身心雙遣」，「虛沖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

類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知乎！衞生之要也。」（《庚桑楚疏》）意即全形保生

之要在於既不放縱形體和感官，追求耳目聲色的享樂；也不執迷於情感和欲望，內心凝淡虛靜，追

求形神俱妙。

總言之，「遣」的對象由「遣」的目標決定，《達生疏》有：「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

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遣」這一行爲是爲了「反本還元」，回歸生命本真，持守

自然之性，那麼「遣」的對象便是不屬於人之本有的，傷害自然性命的一切事物，最終達致「窮理

盡性」。

餘 論

成玄英思想體系中的「理」具有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至高地位，以虛通無滯爲存在方式，以「自

然」爲具體內涵。「自然之理」萬物具備，正眾生之性，但是世人不明其理，背道乖真，基於此，

成玄英提出心證「自然之理」而達致「重玄極道」的修行指向，通過「窮理盡性」實現天道與心性

的貫通。

從哲學史的角度來說，成玄英以「理」釋「道」是對魏晉玄學的總結與超越，並且通過吸收佛

教思想的思辨方法，推動道家哲學的理論深化；從宗教層面來說，成玄英以「理」爲本的思想，建

構了一套從本體到工夫的完整的理論框架，最終落實到現實人生如何生存的實踐指導，強調內在心

性的修養，實現思辨理性與宗教實踐的有機統一。可以說，在初唐時期佛道論爭日趨激烈，且涉及

政治地位的時代背景下，成玄英爲捍衞道教作爲本土宗教的思想立場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爲道

教在日益多元的文化競爭中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豐富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資源。


